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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风险收费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肖羽飞 $ 王吉文 ! 叶轩宇 ’

一、美国风险收费制度简述

美国风险收费制度也被称为胜诉酬金制，是指根据案件的具

体结果来支付律师费用的一种制度。风险收费制度中原告先不支

付律师代理费用，而与律师达成协议，要求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如

果案件最终胜诉，律师将得到一定比例的原告所获得的赔偿费。

相反，如果案件败诉，当事人则不支付或者减少律师费。由于律师

能否得到相应的律师费，完全取决于案件的最终结果，因而对于

律师而言是一种风险，所以这种收费就被称风险收费制度。

律师风险收费制度起源于美国，而且目前在美国也相当盛

行。一方面，它有利于解决当事人一时难于支付巨额律师费的困

难，在暂不支付酬金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利用律师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它有利于调动律师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提高律师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风险收费制度对于律师服务质量与

水平的提高确实有难以低估的意义，它刺激律师努力提高自己的

专业能力，以及在从事法律业务时尽心尽力，否则就有可能因为

败诉而分文不得。这种外在的压力对于律师服务能力与水平的提

高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它对于当事人的意义也极大，特别是对于

一些贫困的原告而言。在一些涉及人身伤害赔偿的案件，尤其是

个人对跨国公司提起的损害赔偿案件，一般的原告无法交纳高额

的诉讼费用 （主要是律师费或者其他的法律服务费）因而在诉讼

当中面临着许多困难，而由于没有律师的帮助，要对抗拥有强大

财力与法律能力的跨国公司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而“这种视

情况而定的费用制度 （即风险收费制度）就将风险从原告身上转

移到律师身上，从而解决了贫困的原告在诉讼中的困难。”所以把

这种风险收费制度称为 “穷人到法庭的车票”是有其合理根据

的。

当然，对于这种风险收费制度人们毁誉参半，英国的丹宁曾

经评价到：诉讼当事人就像飞蛾扑向火焰一样扑向美国。只要他

能将案件送进法院，他就赢得了机会。对他而言，没有花费任何费

用，没有支付任何费用，也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的风险。

当然，美国的风险收费制度有其内在的缺陷。一方面，它有可

能被律师滥用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律师可能会基于案件本身的

一些问题而拒绝接受某些案件，从而使当事人无法得到律师的帮

助。而律师把大量的赔偿费从当事人手中拿走，也会影响当事人

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可能引起缠讼。由于律师因为风险收费而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利害关系人，案件的结果将最终影响到律师的

利益。为了案件的胜诉律师会利用各种手段及利用程序上的便

利，造成案件缠讼。败诉后，鼓动当事人不断的申诉。这都可能对

一国的司法制度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利后果。因而，虽然这种制度

在美国盛行，但和者甚少，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言，大部分大陆法

系国家对“视情况而定的费用制度持有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度。”

二、美国风险收费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律师收费现状比较混乱。造成这种现象当然有各方

面的原因。首先，法律法规本身的缺乏，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的

含混不清是主要的原因。其次，律师协会对于目前律师收费标准

没有进行有效地指导。长期以来，律师协会习惯于在行政部门的

领导下进行活动，而把其存在的本来目的给忘记了。其实，在法律

法规由于多种原因存在漏洞时，律师协会就应担负起指导、规范

的重任。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各种收费都存在（包括风险收费方

式）。收费的不规范，一方面，难以规制；另一方面，如果就此放任

不管，又可能会对社会、国家产生不利的后果，如造成律师之间的

不公平竟争，另外也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对于是否采纳该制

度，各界目前莫衷一是。笔者以为，鉴于目前我国诉讼的困境，在

一定范围内采纳该制度是可行性的。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表示要让每一个人都打得起官司

——— 其本意是针对我国法院案件受理费用过高而穷人无法利用

法院机制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的现象而提出来的。这种要求各级

法院应采取有效措施包括缓交或减交诉讼费的做法对于保障经

济处于不利的人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一定的效果。然而，这种做

摘要：美国风险收费制度是根据案件的具体结果来支付律师费用

的一种制度，案件胜诉则支付约定的费用，反之则不需或少付律师费

用。虽然对于我国是否可采纳风险收费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但由于风险

收费制度有利于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诉讼难的困境，以及对公益诉讼

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而在一定限度内采用应该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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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却是捉襟见肘的。虽然人们可以把案件提交给法院，但是，如

果该当事人没有法律专业人士（主要是律师）的帮助这种诉讼在

很大程度上是无益的。一方面，对于该当事人来说，没有律师的

帮助，这种诉讼的结果可能会无功而返；另一方面，对社会而言

也将是无益的，因为缺乏律师的帮助该当事人的合法请求因为

法律规定的原因而无法胜诉，司法资源实际上就被无意义的浪

费了。另外，该当事人由于败诉所产生的心理委屈可能会导致不

断的申诉。虽然现在各界对于申诉制度有不同的理解，但本质上

申诉制度对社会是无益的。不断的申诉，对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以

及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都是不利的。虽然目前我国有关法律中

规定了指定辩护 （主要是刑事方面）以及法律援助制度，但这些

制度的实际效果却值得怀疑。!""# 年《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有

一定的社会意义，然而由于经费紧张，其实效颇值得怀疑。以

!""# 年为例，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 $% &! 亿元，人均法

律援助经费仅一毛多，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

援助经费短缺现象更为严重。经费的短缺，影响了律师参与法律

援助的积极性，目前进行法律援助的人员，很多都是来自于一些

成立了“法律诊所”的大学的法学院的学生，虽然他们有热情，但

是由于知识与能力及时间安排上的原因，其实效受到一定的影

响，同时由于经费问题，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很难花费大量的时

间与精力进行取证，所进行的法律援助变成了一种形式。如借鉴

风险收费制度，则有助于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窘境。一方面，有利

于当事人提起诉讼。当事人与律师协商风险收费，把案件交给律

师操办，可以减少当事人起诉的困难与后顾之忧。这种方式所起

到的实效肯定要大于法院自身所采取的措施；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律师受胜诉酬金的刺激，其参与诉讼

的积极性将会更大的激发，从而提高诉讼的效率与质量。

另外，借鉴风险收费制度，对于律师参与公益诉讼有不可忽

视的意义。虽然对于我国是否允许公益诉讼还存在争议，但公益

诉讼本身对整个社会有益。一般情况下，公益诉讼中所面对的被

告都是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有雄厚的资金

实力，并有丰富经验的法律人士，在面对公益诉讼时为了减轻责

任，消减人们对它们因损害公众的行为而产生的不满与愤怒，或

者避免在败诉后须承担巨额赔偿，一般都会不遗余力地采取各

种措施。所以，如果没有胜诉报酬的刺激，律师一般很难有积极

性参与。在美国，公益诉讼中就频繁地出现风险收费制度的身

影。日本的谷口安平认为：尽管在美国有批评者认为集团诉讼

（公益诉讼——— 笔者注）不过是为律师增加了一种新的牟利工具

而已，但集团诉讼制度仍然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它具有其他方

法难以代替的、独到的公共利益功能。其含义是指，由于公益诉

讼是对整个社会有利，而公益诉讼又离不开律师的参与，因而为

了鼓励律师参与，应当允许实行风险收费制度，虽然在许多案件

中，由于胜诉让律师得到相当高的报酬，但是人们应该容忍甚至

表示欢迎，从而鼓励更多的律师积极投身于公益诉讼之中。美国

的这种宽容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我国实行风

险收费制度，其思想根源就是一直盛行于人们头脑的“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过值得高兴的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

已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对律师风险收费制度持赞同

观点，这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种转变。

三、借鉴风险收费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当然，由于风险收费制度本身是一柄“双刃剑”，而且世界上

明确采用的国家并不多，因而，我国在采纳风险收费制度时应当

谨慎。

首先，在风险收费制度的适用范围上应严格限制。在美国，

法律规定，下列案件中的费用律师不应将其纳入收取胜诉费的

协议中：!在家庭关系案件中的任何费用，如生活费、保障离婚

后的生活费、赡养费或者财产等；"在刑事案件中，代理被告的

律师不得收取胜诉费。因为这类案件涉及人们道德伦理方面的

问题，我国在采纳风险收费制度时也应严格限制，而如果当事人

贫困等原因难以诉讼，应继续实行指定辩护或法律援助的规定，

这样也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目前，笔者建议我国实行

风险收费的范围可限制在不涉及上述领域的涉外诉讼，如国际

货物买卖纠纷、国际产品责任侵权纠纷等，以及国内货物买卖纠

纷、产品责任侵权纠纷，以及涉及环境侵权的纠纷特别是某些公

益诉讼。

其次，应适当限制收费的上限。当然何谓适当的上限也是值

得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在目前尝试阶段，可以限制在 $"’ (
#"’之间。

再次，制定配套的风险收费的法律责任制度。一方面，有利

于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防止不当的风险收费的发生；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保护律师及律师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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